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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    安     市     统     计     局 

泰 安  市  社  会  科  学  界  联  合  会 

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
 

泰统字〔2022〕14 号 

 
 

关于开展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

课题研究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统计局、社科联，各功能区经发部、社科联（宣传办），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人普办，市直有关部门，相关高校、研究单位： 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面查清了我市人口总量、结构、分

布、流动以及城乡住房等方面情况，准确反映了人口变化的趋

势特征，获得了丰富翔实的人口信息资源。为全面深入分析和

研究普查数据信息，最大限度发挥人口普查的社会效益，泰安

市统计局、泰安市社科联和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、泰安市统计学会决定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

研究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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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及系列全会精神，

充分挖掘人口普查资料价值，最大限度发挥人口普查社会效益，

面向社会公开招标、择优立项，力求多出精品力作，为服务全

市人口、就业、养老、康养及经济发展等决策和新型工业化强

市战略实施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。 

二、选题方向 

课题研究方向原则上参照《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

研究方向》（附件 1）。课题申报单位也可根据其研究优势，结合

社会所关注的热点、重点问题，提出与研究课题所列方向有关的

课题申请，自选课题应具备一定的全局性、前瞻性和战略性。 

三、评选步骤 

申报工作由市统计局、市社科联、市人普办组织实施。 

（一）面向社会公开申报。课题申报以部门单位课题组名

义申报，不受理个人或个人联名申报。部门单位按照选题重点

在规定时间内提交《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申请书》、

课题立项申请活页及立项申请汇总表。 

（二）公正评选、择优确定。市统计局、市社科联、市人

普办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，主要考察课题综

合研究能力，包括课题团队研究人员组成、课题设计、研究方

法、预期目标、相关成果等，择优确定课题承担单位。评审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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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按规定程序审批后，市统计局、市社科联、市人普办下发立

项通知，并与课题承担单位签订《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

研究课题合同书》。 

四、资助方式 

课题资助经费采取一次性拨付方式。课题完成后，市统计

局、市社科联和市人普办组织专家对课题进行鉴定，评审合格，

一次性拨付课题资助经费。课题研究经费不足部分，由中标单

位自行解决。课题研究资助经费应直接用于从事课题调查研究、

收集资料、论证咨询、资料印刷等方面，必须做到专款专用。

未通过鉴定结项的课题以及因故被终止或撤销课题不拨付资金。 

五、资料提供 

在研究过程中，如果需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或其他

“人普”资料，可书面提出申请，泰安市人普办将根据实际情

况予以支持。研究中需要的其他非普查资料，由中标单位自行

收集。 

泰安市人普办提供的泰安人口普查资料、其他“人普”资

料只能用于所承担的人口普查课题研究，不得对外提供或用于

其他研究。 

六、结项方法 

（一）泰安市人普办指定专人与研究课题负责人联络，掌

握课题的研究进度，必要时要求课题承担单位提供阶段性研究

成果。市统计局、市社科联、市人普办不定期督导课题进度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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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。 

（二）课题承担单位应于 8月 15号前提出结题申请，书面

提交不少于 10000 字的课题研究报告，同时附 3000 字左右的研

究成果摘要（一式 5 份）和电子版。 

（三）市统计局、市社科联、市人普办组织相关专家学者

进行课题评审验收，查重率低于 10%且鉴定合格的课题准予结项。

延期课题未在 8月 25 日前提交成果的不予结项。部分课题将会

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限期进行修改和完善。 

七、成果使用 

（一）市统计局、市社科联、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或有关

部门。凡被应用采纳或获市领导肯定性批示的，对课题组给予

表扬鼓励。课题组成员拥有课题成果的署名权。未经市统计局、

市社科联、市人普办同意，课题组及成员不得对外发布研究成

果。经同意发表的课题论文，应注明“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

普查研究课题”字样。 

（二）经评审合格的课题成果，市统计局、市社科联、市

人普办向有关报刊杂志推荐发表，并将论文收入《泰安市第七

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课题论文集》出版，并有权对研究成果进

行压缩、提炼和改编。 

八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课题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（或相当于副高级）以上

专业技术职称。课题负责人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、指导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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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研究撰写工作，对未结题课题，课题负责人要承担主要责任，

未结题将通报投标单位。 

（二）课题组应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团队意识。承担同

类国家级、省级研究项目或同类既有研究成果获得重要奖项，

产生较大社会效益的，优先立项。 

（三）课题申报单位依照通知要求，填写《泰安市第七次

全国人口普查课题申请书》（一式 3 份），《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

口普查研究课题立项申请活页》（一式 5份），《泰安市第七次全

国人口普查研究课题立项申请汇总表》（一式 2份），寄送至市

人普办。 

收件人：王  娜 

地  址：泰安市望岳东路 3号市统计局 

邮政编码：271000，电子版发送至 tatj.wn@ta.shandong.cn。 

电子表格从泰安市统计局网站下载（http://tjj.taian.gov.cn/） 

（四）申请截止日期为 5 月 30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九、联系方式 

市统计局（市人普办）联系人：王  娜 

电话：0538-6991450 

市社科联联系人：韩  超 

电话：0538-6991781 

 

 

mailto:电子版发送至tatj.wn@ta.shand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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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附件 1：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研究方向 

附件 2：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申请书 

附件 3：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课题立项申请 

活页 

附件 4：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课题立项申请汇 

总表 

 

 

泰安市统计局           泰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

 

 

 

泰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

2022 年 5月 19日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

泰安市统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年 5 月 19 日印发 
 


